
附件1 《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综合测评加分及减分项目 （参考）》

思想品德测评加、减分项

加分项/减分项 类别 项目、等级、层次 得分 备注

加分项

荣誉嘉奖

荣誉称号

国家级 20 1.荣誉称号不含获奖学金者；
2.同一事迹获不同级别荣誉以最高
分计，不同事迹可累加；
3.某级别下属协会（或社团）组织
的比赛按降一级加分，由学院制定
细则明确；
4.该项得分指的是个人荣誉加分，
团队荣誉由学院制定细则明确。

省级 15

市或校级 10

院级 5

通报表扬
校级 3

院级 1

校级或校级以上先进集体

班长、团支书 3

同一事迹获不同级别荣誉以最高分
计，不同事迹可累加。其他班委、支部委

员
2

班级其他成员 1

学生工作

校级学生组织主要负责学生干部；院级组织
主要负责学生干部

6

1.同一年度受聘不同岗位，就高加
分；
2.长期不在岗、未达履职能力要求
、内部测评或指导部门考评不合
格，由指导部门出具意见，班级和
学院评议小组审议，加分酌情减少
直至不予加分；
3.在岗位上未做满一学年、以及该
岗位接任的学生干部，由学院视其
工作情况，在岗位标准内酌情加分
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级学生组织各部门主要学生干部
院级学生组织各部门主要学生干部

学院班级的主要负责学生干部
4

其他学生干部
1-3              

（酌情）

减分项

纪律处分

留校察看 17

受纪律处分者，可依此酌扣。

记过 15
严重警告 14

警告 13

通报批评
院级 8
年级 6

其他

无故不参加政治学习、组织生活、班级活动
及校、院规定必须参加的集体活动。

3分/次

恶意欠费，不承担获得助学贷款及助学金的
相应义务。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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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学习测评加、减分项

加分项/减分项 类别 项目、层次、等级 得分 备注

加分项

等级考试
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达到425分及 6 其他专业技能证书（需国家相关部门

认定），各学院可根据证书获得等级
情况自行认定。

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达到425分及 8
其他专业技能证书 2-15

专业竞赛、
发明创造、
科研成果
（科研成果
必须经过学
院研究认

定）

国家级竞赛

名次第一 特等、一等 20

不同项目获奖可累加计分，同一项目
获不同等级奖，只计最高分。参加比
赛是否加分，各学院可根据实际情况

自行认定。

名次第二至四 二等奖 17
名次第五至八 三等奖 14

优秀奖 10
参加比赛 6

省级竞赛

名次第一 特等、一等 18
名次第二至四 二等奖 15
名次第五至八 三等奖 12

优秀奖 6
参加比赛 3

市级或校级
竞赛

名次第一 特等、一等 15
名次第二至四 二等奖 12
名次第五至八 三等奖 9

优秀奖 4.5
参加比赛 2

院级竞赛

名次第一 特等、一等 6
名次第二至四 二等奖 3
名次第五至八 三等奖 1

优秀奖 0.5
参加比赛 0-0.5

创造发明、
科研成果

国家级 第一创作者 20 第一创作者每项加的平均学分成绩详
见左侧列，第二、三创作者等加分由
学院认定。同项目多层次获奖，按最
高档次加分。

省级 第一创作者 10

市、校级 第一创作者 5

专业论文、
专业作品

国家权威、SSCI、SCI、EI 
期刊  

第一作者 15-20

1.所有论文加分应有出版刊物，不同
论文按篇数累加计分，同一论文被转
载的按转载最高级刊物计分；集体合
作论文第一名学生作者按相应项计满
分，其他作者加分由学院规定。刊物
级别由学院认定；
2.公开出版学术、文学、艺术等专业
相关著作的，不同著作可累加计分，
合著者按作者实际承担的工作量计分
。出版著作由学院认定。

学院认定的重要期刊 第一作者 10-15

一般学术刊物 第一作者 3-10

独著    20        
主编 18
合著 10-18
参编 5-10

减分项 学风纪律
无故旷课或迟到、早退等不良行为，未达

到处分学时。
2分/次

注：在创新实践、发明创造、科研成果、专业论文、专业作品、专业大赛等项目中，未署名本校的不加分，未署名学院的是否加
分由学院制定细则予以明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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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素养测评加、减分项

加分项/减分项 项目、层次、等级 得分 备注

加分项

国家级比赛
或竞赛

名次第一 特等、一等奖 20

不同项目获奖可累加计
分，同一项目获不同等级
奖，只计最高分。参加比
赛是否加分，各学院可根
据实际情况自行认定。

名次第二至四 二等奖 17
名次第五至八 三等奖 14

优秀奖 10

参加比赛 6

省级比赛或
竞赛

名次第一 特等、一等奖 18
名次第二至四 二等奖 15
名次第五至八 三等奖 12

优秀奖 6

参加比赛 4

市级或校级
比赛或竞赛

名次第一 特等、一等奖 15
名次第二至四 二等奖 12
名次第五至八 三等奖 9

优秀奖 5

参加比赛 2

院级比赛或
竞赛

名次第一 特等、一等奖 6
名次第二至四 二等奖 4
名次第五至八 三等奖 3

优秀奖 2

参加比赛 1

长期坚持专项体育运动
0-0.5分

/项

每位学生认定最多不超过3
项，各二级学院可根据实
际情况自行认定。

参加健康生活知识活动
0-0.5分

/次

累计加分最多不超过2分，
各二级学院可根据实际情
况自行认定。

减分项 凡无故不参加集体组织的文化体育活动 2分/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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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育素养测评加、减分项

加分项/减分项 项目、层次、等级 得分 备注

加分项

国家级比赛或竞赛

名次第一 特等、一等 20

不同项目获奖可累加计
分，同一项目获不同等级
奖，只计最高分。参加比
赛是否加分，各学院可根
据实际情况自行认定。

名次第二至 二等奖 17
名次第五至 三等奖 14

优秀奖 10

参加比赛 6

省级比赛或竞赛

名次第一 特等、一等 18
名次第二至 二等奖 15
名次第五至 三等奖 12

优秀奖 6

参加比赛 4

市级或校级比赛或
竞赛

名次第一 特等、一等 15
名次第二至 二等奖 12
名次第五至 三等奖 9

优秀奖 5

参加比赛 2

院级比赛或竞赛

名次第一 特等、一等 6
名次第二至 二等奖 4
名次第五至 三等奖 3

优秀奖 2

参加比赛 1

具备某项文学艺术爱好或专长 0-0.5分/项
每位学生认定最多不超过
3项，各二级学院可根据
实际情况自行认定。

参观博物馆、美术馆等 0-0.5分/次 单项认定条件累计加分最
多不超过2分，各二级学
院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认
定。

积极参加弘扬、传承和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
的活动

0-0.5分/次

减分项 凡无故不参加集体组织的文化艺术实践活动 2分/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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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素养测评加、减分项

加分项/减分项 项目、级别 得分 备注

加分项

在劳动技能
相关评比或
竞赛中获奖

校级以上 11-20 获奖者按个人获奖名次或等级
次序加分，团体奖项分排名次
序加分，团体奖项不分排名参
照个人获奖减半加分，具体加
分由学院结合学生实际情况予

以明确。

 校级 6-10

院级 4-8

班级 1-3

所在宿舍在
宿舍评比中

获奖

校级 10
宿舍成员人均加分。

院级 8

参与社会实
践

校级以上 11-15
主要指的是到基层受教育、长
才干、做贡献的社会实践；相

关等级由学院认定。

校级 10

院级 8

参加校内勤工助学被部门认定表现
优秀

5

参加实习实训、专业服务表现优秀 5

减分项

凡无故不参加各级、各类劳育类活
动者；不积极参与宿舍卫生大扫除
和文明宿舍创建活动者；破坏校园

公共区域环境卫生者。

2分/次

所在宿舍在校、院检查中被通报的 2分/次
宿舍成员人均扣分，本年度被
通报3次及以上者，本项测评
分宿舍成员人均直接扣8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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